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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根据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办《关于组建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

接力计划第 24届（2022—2023年度）研究生支教团有关工作的

通知》文件要求，现将我校关于招募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

计划第 24届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招募任务 

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第 24届研究生支教团拟在我

校公开招募 15名热心公益事业、有奉献精神、身心健康、能够

胜任支教扶贫工作的青年志愿者，在我校研究生支教团服务地

担任一年中小学教师，支援当地教育事业，同时开展力所能及

的其他志愿服务工作。其中在 2022 届本科毕业生中招募 1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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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级和 2021 级研究生中招募 2 名，从 2022 届本科毕业生中

招募的13名志愿者将获得教育部单列提供的免试推荐攻读硕士

学位指标。 

二、招募条件 

1.2022 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应符合《中国矿业大学免试硕

士研究生推荐办法》的相关要求。2020 级和 2021 级在读研究生，

研究生期间不及格门次不超过两门。 

2.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理想信念坚

定，社会责任感强，遵纪守法，积极向上。 

3.大学期间有担任主要学生干部（学生会、院团委、研究

生会、社团联合会等组织部长及以上职务；院党员工作站站长、

年级团总支书记、辅导员助理、班长、团支书、社团主席团等）

一年及以上的经历。 

4.诚实守信，学风端正，品行优良，无任何考试作弊和剽

窃他人学术成果记录，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凡有不良

记录者，一票否决，不得入选。 

5.积极参加青年志愿者公益服务，每年完成一定时长的公

益服务，热心公益事业，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6.有独立进行调研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较强

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和团结协作精神。 

7.身心健康，能胜任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志愿服务工作。 

三、招募流程 

（一）2022届本科毕业生报名研究生支教团招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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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主申报。9月 3 日 17:00前，由本人对照推荐条件提出

申请，报名时须提交《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报名

登记表》《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体格检查表》《中

国矿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家长知情同意书》《中国矿业大学研

究生支教团既往病史承诺书》及相关材料（含身份证复印件、

成绩单、担任学生干部证明、获奖荣誉证书、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的证明材料等）各一份至相关学院。 

2.学院推荐。9月 6 日 17:00前，相关学院根据学生申报情

况进行初步审核，并提出资格审查的推荐意见，将相关材料报

送至校团委。学院根据选拔要求做好初步选拔工作，每个学院

至少推荐 1 名，最多不超过 5 名。学院推荐超过 1 人的，需对

推荐名单进行排序。 

3.组织考察。9 月 17 日（暂定），校团委对学院推荐学生

材料进行审核，确定面试候选人，研究生支教团面试评审小组

对面试候选人进行面试和考察，并对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候选

人名单进行审核。经审核通过后，确定拟录取名单并进行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录取为我校第 24届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 

4.签署协议书。9月中下旬，签署《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支

教团志愿者招募协议书》。 

5.专业选择。10 月初，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候选人在本学

院内选择要攻读硕士学位的专业。 

6.复试。10 月中旬，经过公示的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候选

人参加选择攻读学位学院组织的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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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级和 2021级研究生报名支教团招募程序 

1.自主申报。9月 3 日 17:00前，由本人对照推荐条件提出

申请，报名时须提交《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报名

登记表》《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体格检查表》《中

国矿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家长知情同意书》《中国矿业大学研

究生支教团既往病史承诺书》及相关材料（含身份证复印件、

成绩单、担任学生干部证明、获奖荣誉证书、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的证明材料等）各一份至相关学院。 

2.学院推荐。9月 6 日 17:00前，相关学院根据学生申报情

况进行初步审核，并提出资格审查的推荐意见，将相关材料报

送至校团委。 

3.组织考察。9 月 17 日（暂定），校团委对学院推荐学生

材料进行审核，确定面试候选人，研究生支教团面试评审小组

对面试候选人进行面试和考察，并对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候选

人名单进行审核。经审核通过后，确定拟录取名单并进行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录取为我校第 24届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 

4.签署协议书。9月中下旬，签署《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支

教团志愿者招募协议书》。 

四、政策保障及要求 

1.参加研究生支教团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保留一年研究生入

学资格，在读研究生保留一年学籍，人事关系挂靠在学校，党

团组织关系转到所在服务地的党团支部。 

2.研究生支教团的管理工作由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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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和校团委双重负责，支教团志愿者在服务期内的具体工作

由服务地项目管理办公室分配。 

3.凡参加研究生支教团项目的志愿者，返校后第一学年最

低享受二等奖学金。按团中央相关文件精神享受相关经济补助

（含西部地区每人每年 3 万元、中部地区每人每年 2.4 万元生

活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交通补贴等）并缴纳社会保险。 

4.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应按要求参加全国项目办及学校项

目办组织安排的各项培训，服务期间严格遵守各项管理制度，

不按要求参加培训或在服务期内经考察不合格的志愿者，取消

研究生入学资格。 

5.服务期满，经考核合格的，按照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有关规定享受服务期为 1 年的有关政策。填写《大学生志愿

服务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服务鉴定表》存入学生档案，

同时全国项目办印发研究生志愿者志愿服务证书，作为志愿者

享受相关政策的依据。 

五、组织实施 

申请人必须保证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支撑

材料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学院对申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核，一

旦发现学院提交的申请人信息不真实或不准确，将取消学院团

委的年度评优资格。各学院择优推荐 1-5名 2022届本科毕业生，

在读研究生不限制推荐名额，学院拟推荐名单须在学院网站及

宣传栏进行公示。 

联系地址：南湖校区力行楼 B31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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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cumttwzgb@163.com 

联系人：肖志果 

联系电话：0516-83590362 

 

附件：1.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报名登记表 

2.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体格检查表 

      3.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招募协议 

4.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家长知情同意书 

5.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既往病史承诺书 

6.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志愿 

者体检项目及标准 

 

 

 

共青团中国矿业大学委员会 

                                   2021 年 9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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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学院：                             专业班级：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民    族  出生年月  

籍    贯  政治面貌  

是否取得已修读课程全

部学分且每门课程学分

绩点在 1.0 及以上 

 
课程第一次考核 

不及格门次 
 

加权平均成绩  

本专业同年级加权平均

成绩排名 

（填写格式：名次/总人数） 

 

平均学分绩点  

本专业同年级发展素质

测评排名 

（填写格式：名次/总人数） 

 

外语成绩  高数平均学分绩点  

综合素质评价得分 

（校团委填写） 
 有何特长  

联系电话  家长是否同意  

在校期间是否因违背 

学术诚信受到处分 
 

是否有受到处分 

尚未解除的情况 
 

家庭地址及邮编  

个 

人 

简 

历 

时   间 所在学校或学院、担任学生干部情况 

  

  



大学期间奖惩 

情况 

 

 

 

 

 

学院党委审核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盖  章） 

学校考核小组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盖  章） 

学校意见 

 

 

 

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盖章） 

 （注：此表正反面打印） 

共青团中国矿业大学委员会制 



 

 

学院：                                   专业班级：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民    族  出生年月  

籍    贯  政治面貌  

学    院  班    级  

是否取得已修读

课程全部学分 
 外语成绩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导师姓名  
课程第一次考核 

不及格门次 
 

导师意见 

（导师本人签字） 
 

联系电话  家长是否同意  

家庭地址及邮编  

个 

人 

简 

历 

时   间 所在学校或学院、担任学生干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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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研究生 

期间奖惩情况 

 

 

 

 

 

 

 

学院党委审核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盖  章） 

学校考核小组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盖  章） 

学校意见 

 

 

 

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盖章） 

 （注：此表正反面打印） 

共青团中国矿业大学委员会制



附件 2 

 

学院：                                            专业年级：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体检医院 

骑缝章 

政治面貌  婚    否  文化程度  

籍    贯  民    族  联系电话  

学习工作单位  

通信地址  

既往病史  

（以上由学生本人如实填写） 

五 

 

官 

 

科 

眼 

裸眼

视力 

右 矫正 

视力 

右矫正度数 
 

 

医师意见 

（签字） 

 

1.眼科 

 

 

 

2.耳鼻喉科 

 

 

 

左 左矫正度数 

外眼  

色觉 

检查 

彩色图案及编码 

单颜色识别 

红、绿、紫、蓝、黄 

耳 听力 

右      米 左      米 

其他  

鼻 嗅觉  

鼻及鼻窦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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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  喉  3.口腔科 

口腔 唇  门齿  

扁桃体  其他  

外 

 

科 

身高 厘米 体重 千克 皮肤  医师意见： 

（签字） 淋巴  甲状腺  脊柱  

四肢  

 关节  平拓足  

乳房  其他  

内 

 

科 

血压 

毫米 

汞柱 

心率 

（次/分） 

 

医师意见 

（签字） 

发育及 

营养状况 

 呼吸系统  

神经及 

精神 

 

心脏及 

血管 

 

腹部器官 

肝  

脾  肾  

其他  

化验检查 

（要附化验单） 

血  尿  

肝功  肾功  

心电图  医师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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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检测  医师签字 

胸部透视检查  医师签字 

其他检查  口吃  外貌异常  

体检结论 负责医师签字（盖章） 

体检医院意见      体检医院年月日（盖章） 

复审意见 
复审单位签字（盖章） 

备注  

说明：此表 A4 纸正反面打印，由本人体检时交医院。体检医院应为三级乙等及以上医院或

专门的体检机构。“既往病史”一栏，必须如实填写，如发现隐瞒严重疾病，不符合体检标准

的，即使已录取，也必须取消资格。 



附件 3 

 

 

应募方：           （志愿者）（以下称为甲方） 

招募方：           （高校）（以下称为乙方） 

中国青年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以下简称“研支团”）由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共同组织实施，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

名、择优选拔”的方式，招募一批具备推荐本校免试硕士研究

生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及部分在读研究生，到西部贫困地区

乡镇一级中小学从事基础教育工作，不在各级机关或学校行政

岗位从事非教学工作，可以开展力所能及的社会扶贫、志愿服

务、公益活动等，可以由当地团组织安排兼任所在乡镇、学校

团委副书记并参与团的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 

甲方自愿报名参加研支团，乙方遵循“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按照《教育部关于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

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教学[2006]14 号）和团中央《关于组建中国青年志

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第 24届（2022—2023 年度）研究生支教团有

关工作的通知》的规定，选拔甲方入选 2022-2023 年度（第 24

届）研究生支教团，服务期为 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7 月。 

为切实维护双方权益，保证研支团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乙方与甲方就相关事项签订如下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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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甲方权利 

1.服务期间，甲方享受西部地区每人每年 3 万元、中部地

区每人每年 2.4 万元生活补贴。同时，服务地在艰苦边远地区

的志愿者享受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按月发放。交通补贴按西部计

划交通补贴标准每年发放两次。 

2.应届毕业生按照毕业当年教育部有关推荐免试研究生政

策办理相关手续。服务期间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 1 年，在读研

究生保留 1年学籍。 

3.服务期满，经考核合格，按照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有关规定享受服务期为 1 年的有关鼓励政策。《关于统筹实施引

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2009]42号）等文件的政策支持，并按时返校攻读硕士研究生。 

4.享有本校对研支团志愿者的相关鼓励政策和待遇保障。 

第二条 甲方义务 

1.保证本人确系自愿参加研支团，提供的个人资料、信息

真实准确。隐瞒个人不适于支教的身体健康情况或个人材料不

真实的，甲方将不再享有本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之各项权利。 

2.入选研支团后，认真完成本科阶段学习任务。未能取得

毕业证和学位证的，甲方将不再享有本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之各

项权利。 

3.按时参加研支团培训活动，服从统一派遣及时到达服务

地。确因特殊情况需要请假的，按规定及时履行请销假手续。 

4.服务期间，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西部计划各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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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定，爱岗敬业，尽职尽责，不得单方终止协议。 

5.服务期满后，按时离岗，做好工作交接。 

6.遵守本校对研支团志愿者的相关管理规定。 

第三条 乙方权利 

1.甲方没有通过培训考核和体格检查的，乙方有权终止协

议，被终止协议的甲方不再享有本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之各项权

利。 

2.甲方签订协议后无故退出研支团，乙方可根据学校有关

规定给予甲方相应的纪律处分，并在转学或就业中不予支持。 

3.甲方无故不参加集中培训、不随服务队统一派遣或不按

时到达服务地和服务单位的，乙方有权终止协议，被终止协议

的甲方不再享有本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之各项权利。 

4.甲方在服务期间因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造成恶劣

影响，或因其他情况致使本协议书无法履行的，乙方有权将其

召回，终止协议；被召回者不再享有本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之各

项权利。甲方因主观原因无法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志愿服务任

务，视同违约并放弃各项权利。 

第四条 乙方义务 

1.组织甲方参加体检和集中培训，如期赴服务地报到。 

2.指导、帮助甲方办理攻读免试研究生的各项手续，保证

甲方在服务期满后可按时返校攻读硕士研究生。 

3.按规定配合相关管理机构确保甲方及时申领生活补贴和

交通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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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照团中央和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制定相应管理规定。  

5.负责本校研支团志愿者相关鼓励政策和保障待遇的执行

与落实。 

第五条 因甲方无故拖延报到、单方终止协议或擅自离岗

致使协议无法履行的，乙方有权追究其责任。 

第六条 因乙方无故单方终止协议和擅自召回甲方，致使

其正当权益受到侵害的，甲方有权追究其责任。 

第七条 本协议书一式两份，具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

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第八条 如因本协议书发生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由乙方办公所在地的仲裁机构或法院解决。 

 

 

甲方签字：           乙方（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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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国矿业大学： 

贵校      级                 专业学生        同学

系我的子女。我已经悉知并同意参加中国矿业大学第 24届研究

生支教团招募，支持学校的岗位分配及调整。我已通过孩子和

相关资料了解研究生支教团的相关情况，并充分理解此次活动

的意义和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 

 

 

                           家长：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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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出生年月  

 

籍  贯  
民  族  

学  历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身高体重  

联系电话  
籍  贯  

所在院校  
所学专业  

家庭住址  

请本人如实详细填写下列项目 

（在每一项后的空格中打“√”回答“有”或“无”，如故意隐瞒，后果自负） 
病名 有 无 治愈时间 病名 有 无 治愈时间 

高血压病 
   

糖尿病 
   

冠心病 
   

甲亢 
   

风心病 
   

贫血 
   

失心病 
   

癫痫 
   

心肌病 
   

精神病 
   

支气管扩张 
   

神经官能症 
   

支气管哮喘 
   

吸毒史 
   

肺气肿 
   

急慢性肝炎 
   

消化性溃疡 
   

结核病 
   

肝硬化 
   

性传播疾病 
   

胰腺疾病 
   

恶性肿瘤 
   

急慢性肾炎 
   

手术史 
   

肾功能不全 
   

严重外伤史 
   

结缔组织病 
   

其他 
   

备注 
 

本人承诺以上信息真实有效，并确保本次所查项目均为本人体检，如故意隐瞒将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受检查人本人签字： 

体检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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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一、内科检查（心、肺、肝、脾、神经系统等） 

二、外科检查（皮肤、淋巴结、甲状腺、乳房、脊柱、四

肢等） 

三、眼科检查（视力、外眼） 

四、耳鼻喉检查（听力、耳疾、咽、喉、扁桃体） 

五、胸部 X光片 

六、心电图检查 

七、生化检查 

八、血、尿常规检查 

九、既往病史询问 

十、肺通气功能检查（进藏志愿者） 

十一、心理检测 

体检医院应为三级乙等及以上医院或专门的体检机构，按

照检验标准对志愿者进行体检。 

体检标准 

第一条  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病、冠心病、先天性心脏病、

克山病等器质性心脏病，不合格。先天性心脏病不需手术者或

经手术治愈者，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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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排除心脏病理性改变，合格： 

（一）心脏听诊有生理性杂音； 

（二）每分钟少于 6 次的偶发期前收缩（有心肌炎史者从

严掌握）； 

（三）心率每分钟 50－60次或 100－110次； 

（四）心电图有异常的其他情况。 

第二条  血压在下列范围内，合格： 

收缩压 90mmHg－140mmHg（12.00－18.66Kpa）； 

舒张压 60mmHg－90mmHg （8.00－12.00Kpa）。 

第三条  血液病，不合格。单纯性缺铁性贫血，血红蛋白

男性高于 90g／L、女性高于 80g／L，合格。 

第四条  结核病不合格。但下列情况合格： 

（一）原发性肺结核、继发性肺结核、结核性胸膜炎，临

床治愈后稳定 1年无变化者； 

（二）肺外结核病：肾结核、骨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

核等，临床治愈后 2 年无复发，经专科医院检查无变化者。 

第五条  慢性支气管炎伴阻塞性肺气肿、支气管扩张、支

气管哮喘，不合格。 

第六条  严重慢性胃、肠疾病，不合格。胃溃疡或十二指

肠溃疡已愈合，1 年内无出血史，1年以上无症状者，合格；胃

次全切除术后无严重并发症者，合格。 

第七条  各种急慢性肝炎，不合格。 

第八条  各种恶性肿瘤和肝硬化，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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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急慢性肾炎、慢性肾盂肾炎、多囊肾、肾功能不

全，不合格。 

第十条   糖尿病、尿崩症、肢端肥大症等内分泌系统疾病，

不合格。甲状腺功能亢进治愈后 1 年无症状和体征者，合格。 

第十一条  有癫痫病史、精神病史、癔病史、夜游症、严

重的神经官能症（经常头痛头晕、失眠、记忆力明显下降等），

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者，不合格。 

第十二条  红斑狼疮、皮肌炎或多发性肌炎、硬皮病、结

节性多动脉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各种弥漫性结缔组织疾病，

大动脉炎，不合格。 

第十三条  晚期血吸虫病，晚期丝虫病兼有橡皮肿或有乳

糜尿，不合格。 

第十四条  颅骨缺损、颅内异物存留、颅脑畸形、脑外伤

后综合症，不合格。 

第十五条  严重的慢性骨髓炎，不合格。 

第十六条  三度单纯性甲状腺肿，不合格。 

第十七条  有梗阻的胆结石或泌尿系结石，不合格。 

第十八条  淋病、梅毒、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尖

锐湿疣、生殖器疱疹，艾滋病，不合格。 

第十九条  双眼矫正视力均低于 0.8（标准对数视力 4.9）

或有明显视功能损害眼病者，不合格。 

第二十条  双耳均有听力障碍，在佩戴助听器情况下，双

耳 3 米以内耳语仍听不见者，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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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未纳入体检标准，影响正常履行职责的其他

严重疾病，不合格。 

注：各高校要对有较为明显的肢体残疾，或患有未纳入上

述体检标准，影响正常履职的其他严重疾病，不适合到西部基

层从事志愿服务工作的，应做好说服劝导工作，不招入研支团

项目。 

 

 

 

 

 

 

 

 

 

 

 

 

 

 

 

                                                            

  中国矿业大学团委办公室         2020年 9 月 18 日印发    


